
有關辦理「自用加儲油設施設置」疑義一案

發文機關：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發文字號：經濟部能源委員會 91.09.13.  能二字第0910011586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91年9月13日

主旨：有關辦理「自用加儲油設施設置」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至七，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府建公字第０九一二三七八九七００號函。

　二、有關申請位置於臺中港港埠專用區，交通部臺中港務局已出具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核發

　　　之同意證明文件，惟按港埠專用區應依商港法規定辦理，此部分應由何機關核准？另

　　　申請人之地點同樣位於港埠專用區（土地為私有）是否應依前述方式辦理一節，依據

　　　「商港法」第一條：「商港之規劃、建設、管理、經營及安全，依本法之規定；本法

　　　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及「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第二

　　　條：「自用加儲油（氣）設施之設置及其管理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

　　　理。」之規定，商港法如未規定，依本規則辦理。

　三、關於申請案位於高速鐵路之工地，其土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

　　　用地，依本會訂之「用地一覽表」所示營造工程業無法於上開用地申辦，惟高速鐵路

　　　屬國家重大建設，且工地亦隨工程之結束而撤除，此部分是否應由交通部特許及審查

　　　一節，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第一項：「......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施，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

　　　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通知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加註臨時使用及期限。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

　　　復原狀」之規定，本案如經交通部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施，並經徵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作為臨時使用，即符合土地管制規定，另本

　　　案自用加儲油設施如經核准，應於核准函註明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四、九十一年八月七日申請截止日後申請案件是否仍應收件？對於逾期申請案件是否有罰

　　　則規定一節，九十一年八月七日申請截止日後申請案件，應依上開規則第七條規定辦

　　　理。至逾期申請案件，如有「石油管理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三款未經申請核准而設置

　　　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而為自用車輛或動力機械加注汽油、柴油或液化石油氣等相

　　　關行為，可依上開規定處罰。

　五、申請儲油設施地點未位於工廠等基地內，是否准於申辦，又申請基地如係多筆土地時

　　　，申請書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是否應全部填寫或僅填寫該設施部份之土地地號一節，

　　　應依上開規則第四條第三款：「應設置於自有或租用之廠房基地或停車場。」之規定

　　　辦理，另申請書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僅填寫該設施部份之土地地號即可。

　六、申請案是否依自用加儲油設施設置申請書應附證件欄第六點設置地點平面配置圖所示

　　　檢附藍曬圖，或為簡政便民，請申請人以Ａ４或Ａ３之白報紙手繪方式辦理，是否可

　　　行一節，依據自用加儲油（氣）設施設置申請書應附證件欄第六點規定，應檢附平面

　　　配置藍曬圖。

　七、申請人案件之「基地」如係多筆土地，部份土地為都市計畫區內，部份為非都市土地

　　　之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申請人是否對農牧用地部份先行辦理用地變

　　　更（如停車場用地）後再行申請自用加儲油設施一節，依據本會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三

　　　日召開之「研商「自用加儲油加儲氣設施設置管理規則」第三條第一項所稱之客貨運



　　　輸業、營造工程業、工廠附設之自用加儲油設施是否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所稱之附屬設施案會議」決議：「......中央及地方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於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臺北市施行細則、高雄市施

　　　行細則、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相關土地管制規定下，

　　　將自用加儲油設施於上開業別之使用地內，附屬設置......」，爰該事業須於符合土

　　　地管制規定下，始得附屬設置自用加儲油設施。（經濟部能源委員會91.09.13. 能二

　　　字第０九一００一一五八六０號函）


